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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嘉義市政府 函                     中華民國 109 年 6 月 2 日

府民禮字第 1091202125 號 

主旨：檢送修正「嘉義市公墓火化場殯儀館及納骨堂收費標準表」乙份，本收費標準表自即

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依據「嘉義市公墓火化場殯儀館及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暨嘉義市議會 109 年 6

月 1 日嘉市議十議字第 1090000749 號函備查辦理。 

正本：嘉義市殯葬管理所、嘉義市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嘉義縣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嘉義市政

府財政稅務局、嘉義市政府主計處、嘉義市東區區公所、嘉義市西區區公所 

副本：本府行政處法制科(含附件)、本府行政處文書檔案科(含附件)、本府民政處(含附件)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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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公告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5 月 1 日

府工使字第 1092106155 號 

主旨：公告受理「109 年度建築物階段性補強」補助申請。 

依據：建築物結構快篩及階段性補強經費補助執行作業要點。 

公告事項： 

 一、補助類別：建築物結構階段性補強。 

 二、補助辦理階段性補強得以一幢或一棟為單位，建築物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果危險度總分大於三十分者。 

  (二)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結果為須補強或重建者。 

 三、申請人資格： 

  (一)公寓大廈已成立管理組織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完成報備者，檢附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通過申請階段性補強補助之會議紀錄，並以管理組織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

為申請人。 

  (二)公寓大廈未成立管理組織，且未推選管理負責人者，應有區分所有權人數及區分所

有權比率逾二分之一同意（但區分所有權同意比率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

算），並推派一人代表為申請人。 

 四、申請階段性補強補助時，建築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一)欲辦理重建並已申請建造執照。 

  (二)住宅使用之比率未達二分之一之建築物。 

  (三)建築物為單一所有權人。 

  (四)公有建築物。 

  (五)經專業鑑定機構鑑定須拆除之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 

  (六)申請結構補強已獲政府機關補助。 

  (七)經執行機關認定補強不具效益。 

 五、階段性補強以其補強標準分為階段性補強 A 及階段性補強 B，其補強目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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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階段性補強Ａ：為降低補強目標層以下各層發生軟弱層集中式破壞風險。（補強基

準如附件一） 

  (二)階段性補強Ｂ：補強後之整幢（棟）結構在結構分析過程中選取之性能點，不會有

任一垂直承載構件發生軸向破壞或完全喪失側向強度之虞。（補強基準如附件二） 

 六、補助金額（含設計、監造及施工）及補助比率規定： 

  (一)階段性補強Ａ： 

   １、未滿 500 平方公尺：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一百十萬元，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百分

之四十五為限。 

   ２、500 平方公尺以上： 

    (１)基本補助上限新臺幣一百十萬元，以五百平方公尺為基準，每增加五十平方公

尺部分，補助增加新臺幣十萬元，不足五十平方公尺者，以五十平方公尺計算。 

    (２)補助上限不超過新臺幣二百二十萬元，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百分之四十五為

限。 

  (二)階段性補強Ｂ：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二百二十萬元，並以不超過總補強費用百分之四

十五為限。 

 七、申請人應檢附之各項書表文件： 

  (一)申請書（如附件四）。 

  (二)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文件影本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申請階段性補強

補助之會議紀錄；公寓大廈未成立管理組織者，檢具建物登記謄本及區分所有權人

同意文件。 

  (三)使用執照影本或其他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四)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果危險度總分大於三十分之評估報告書影本或耐震能力詳細評

估結果為須補強或重建報告書影本。 

  (五)估價明細表。 

  (六)其他文件。 

 八、申請人進行階段性補強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作業流程如附件三） 

  (一)檢具第九點所定文件向建築物所在地之執行機關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後，由執行

機關核發補助核准函。 

  (二)經核定補助之申請人應於三個月內執行設計監造或施工等事項，逾期未辦理者，撤

銷其補助資格。但經執行機關同意延長期限者，不在此限。 

  (三)階段性補強設計監造作業，應委託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技師或結構

工程技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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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完成階段性補強設計圖說及預算書，於施工前應提送至內政部委託機構進行審查作

業，並取得該機構審查通過證明文件。 

  (五)階段性補強施工應委託依法登記開業之營造業進行工程施作。 

  (六)階段性補強設計監造與施工作業，應符合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並取得執行機關

許可證明文件。 

  (七)辦理階段性補強設計監造之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技師或結構工程技

師及營造業，應取得政府認可之階段性補強講習會參訓證明文件。 

  (八)階段性補強竣工後，經執行機關書面或現場審查通過後，一次撥付補助經費。 

 九、階段性補強完成後，申請階段性補強補助經費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執行機關申請撥

付補助款： 

  (一)申請函（如附件五）。 

  (二)補助核准函。 

  (三)內政部委託機構審查通過證明文件。 

  (四)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執業土木工程技師或結構工程技師簽證之補強設計圖、監造

證明，及營造業出具之竣工證明。 

  (五)階段性補強工程合約書。 

  (六)符合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之執行機關許可證明文件。 

  (七)設計監造單位及營造業參加階段性補強講習會參訓證明文件。 

  (八)施工前後照片（如附件七）。 

  (九)費用請撥領據（如附件六）。 

  (十)其他文件。 

 十、相關申請書表可由本府入口網站文件公告區下載。 

 十一、受理申請單位：嘉義市政府工務處使用管理科（電話 05-2254321＃214）。 

 十二、受理時間：自公告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109 年度補助上限為 5 件，依申請

時間排定優先辦理順序，受理額滿即截止。) 

 十三、營建署已於 108 年 6 月 3 日委託國家研究院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成立 108 年度「私

有建築物階段性補強專案辦公室」，提供民眾及專業人員相關階段性補強之技術諮

詢服務，並成立輔導團隊深入社區推廣階段性補強措施及專業審查作業，民眾及專

業人員如欲瞭解階段性補強之內容，可向該專案辦公室洽詢，專案辦公室聯絡資訊：

(02)6630-0239，ghchang@narlabs.org.tw。 

市長 黃 敏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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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4 月 30 日

府授環空字第 1095101635 號 

主旨：公告自 109 年 4 月 22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15 日，委託春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本市

柴油車輛主動檢測業務與規劃設置空氣品質維護區等相關工作。 

依據： 

 一、空氣污染防治法第 4 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5 月 13 日

府都建字第 1092605152 號 
主旨：公告承正營造有限公司准予增資登記暨晉升為甲等綜合營造業。 

依據：營造業法第 7 條、第 16 條暨承正營造有限公司 109 年 4 月 17 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

函暨 109 年 4 月 30 日補正書件。 

公告事項： 

 一、廠商名稱：承正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李宇恆（身分證統一編號：I10044＊＊＊＊） 

 三、原資本額；新台幣 1,660 萬元整 

 四、增資後資本額：新台幣 2,250 萬元整 

 五、營造業等級：甲等 

 六、登記證書字號：綜甲 R 字第 R00071-000 號 

 七、專任工程人員姓名：蘇騰鋐 

 八、營業地址：嘉義市西區玉康路 353 號 

 九、備註：原領綜乙 R 字第 R00071-003 號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繳銷。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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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5 月 13 日

府都計字第 10926051801 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嘉義市都市計畫(部分商業區為道路用地、部分道路用地為商業區、

部分人行廣場用地為道路用地、部分廣場用地為廣場兼停車場、道路用地、部分社教

用地為公園、停車場、道路用地、部分綠地為公園、道路用地)」暨「變更嘉義市都市

計畫(建國二村、復興新村地區)細部計畫(配合主要計畫個案變更)」書、圖，並徵求公

民或團體意見。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9 年 5 月 15 日至 109 年 6 月 13 日止計 30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三、說明會時間訂於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8 日下午 2 時假本府 8 樓會議室(地址:嘉義市中

山路 199 號 8 樓)舉行。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於本案如有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住

址，並依式（格式請向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計畫科洽索）檢附繪有建議內容之相關位

置圖向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計畫科提出。 

市長 黃 敏 惠 

 

 

 

嘉義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09 年 4 月 17 日

府教社字第 1091506060 號 

主旨：預告「嘉義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名稱及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 

公告事項： 

 一、本準則修正草案及對照表如附件。 

 二、如對本修正草案有陳述意見者，請於公告 7 日內，以書面將建議意見以郵寄或傳真方

式逕送本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參考。郵寄地址 :嘉義市中山路 199 號，傳真號

碼:05-2169926。 

市長 黃 敏 惠 

本 案 依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 



嘉義市政府公報   109 年 6 月份 

 19

嘉義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查財團法人法(下稱本法)業經總統一百零七年八月一日以華總一義字第一○七○○○八○八

八一號令制定公布，並依本法第七十六條規定於一○八年二月一日施行。本法就以下條文授權主管

機關訂定相關子法第九條第二項授權地方主管機關就捐助財產，主管機關得依所掌業務性質，訂定

現金總額之比率；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授權主管機關就財團法人當年度所為對個別團體、法人或個人

所為之獎助或捐贈在一定金額以下者，得不受當年度支出百分之十之限制。爰配合修正嘉義市教育

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規則(下稱本規則)相關規定，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法規名稱為嘉義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規則。(法規名稱) 

二、配合法規名稱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一條) 

三、明定設立教育法人捐助之財產中，其設立基金之現金總額比率。(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修正董事名額及任期、董事從事目的事業工作經驗之比例、監察人之名額之規定。(修正條文

第十條) 

五、修正董事會之職權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六、明定副董事長職權及委託代理出席之人數比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七、修正董事會重要決議事項之決議比例及事項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八、下修教育法人每年用於目的事業支出與當年度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之比率並增訂未達年

度支出比率應送結餘具體運用計畫予本府之金額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九、明定財團法人當年度所為對個別團體、法人或個人所為之獎助或捐贈在一定金額以下者，得

不受當年度支出百分之十之限制。(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十、修正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應將財務報表委請會計師查核簽證之金

額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十一、配合法規名稱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十二、修正廢止教育法人許可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十三、修正教育法人配合財團法人法補正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 

十四、配合法規名稱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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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嘉義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

許可及監督規則 

嘉義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

許可及監督準則 

修正名稱。 

第一條  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辦理教育事務財團法

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事宜，特

訂定嘉義市教育事務財團法

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規則(以下

簡稱本規則)。 

    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之設

立許可及監督，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依本規則辦理。 

第一條  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辦理教育事務財團法

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事宜，特

訂定嘉義市教育事務財團法

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以下

簡稱本準則)。 

    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之設

立許可及監督，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依本準則辦理。 

配合法規名稱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條 設立教育法人所捐助

之財產總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一千萬元，其現金總額比率不

得低於百分之九十五。 

第三條 設立教育法人所捐助

之財產中，其設立基金之現

金總額不得少於新臺幣一千

萬元。 

一、財團法人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財團法

人設立時，其捐助財產總

額，應足以達成設立目的；

其最低總額，由主管機關依

所掌業務性質定之。配合本

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設立

捐助之財產總額最低為新

臺幣一千萬元之文字語意

修正；且該捐助財產，除現

金外，得以其他動產、不動

產或有價證券代之。主管機

關得依所掌業務性質，訂定

現金總額之比率。其目的係

為使捐助財產多元化。鑑於

動產、不動產或有價證券之

價值會因市場波動而有所

升降，以及難以變現性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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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對於教育財團法人以從

事公益為目的之營運存有

不穩定因素，為考量其營運

上之性質及需求，對於教育

財團法人設立捐助財產總

額現金不宜過低。為維持本

市教育財團法人公益推動

或日常營運基本需求之穩

定性，爰明訂現金總額之比

率不得少於百分之九十五。

 

第十條  教育法人置董事或監

察人，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董事之名額，以五人至

二十五人為限，並須為

奇數，其中一人為董事

長，並得置副董事長。

置有監察人者，不得超

過董事總名額三分之

一。 

二、董事須有五分之一以上

具有從事目的事業工

作經驗。 

三、董事相互間有配偶或三

親等內親屬關係者，不

得超過其總名額三分

之一。但性質特殊經本

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四、監察人相互間、監察人

與董事間不得有配偶

或 三 親 等 內 親 屬 關

第十條  教育法人置董事或監

察人，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董事之名額，以七人至

十五人為限，並須為奇數，

其每屆任期不得逾三年。置

有監察人者名額以三人至五

人為限，任期與董事同。 

二 董事須有三分之一以上

具有從事目的事業工作經

驗。 

三 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

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

者，不得超過其總名額三分

之一。 

四 監察人相互間、監察人

與董事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

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 

五 外國人充任董事或監察

人，其人數不得超過董事總

名額或監察人總名額三分之

一、配合本法三十九條及第四十

條規定，修正本條第一項第

一款董事會之董事人數任

期及增列副董事長職位、監

察人名額、本條第一項第六

款董事連任之規定。 

二、配合本法第四十一條修正本

條第一項第二款董事從事

目的事業工作經驗之比

例、第三款及第四款董事及

監察人相互間親屬關係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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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但性質特殊經本府

核准者，不在此限。 

五、外國人充任董事或監察

人，其人數不得超過董

事總名額或監察人總

名額三分之一，並不得

充任董事長。 

六、董事每屆任期不得逾四

年；期滿連任之董事，

不得逾改選董事總人

數五分之四。監察人之

任期與董事同。 

       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給

職。 

一，並不得充任董事長。 

    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給

職。 

第十一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經費之籌集與財產管理

及運用。 

二、董事之改選及解任。 

三、董事長之推選及解任。 

四、內部組織之制定及管

理。 

五、工作計畫之研訂、審核

及推行。 

六、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之

審定。 

七、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八、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

之擬議。 

九、合併之擬議。 

十、其他捐助章程規定重要

事項之擬議或決議。 

第十一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基金之籌集、管理及運

用。 

二 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三 內部組織之制定及管

理。 

四 業務計畫之審核及推

行。 

五 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之

審定。 

六 其他重要事項之擬議或

決議。 

一、依據本法第四十四條，配合

修正董事會之職權。 

第十四條   董事長對內為董事 第十四條  教育法人之董事會 一、依據本法第四十三條及配合



嘉義市政府公報   109 年 6 月份 

 23

會主席，對外代表教育法

人。董事長請假、因故或依

法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

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

副董事長亦請假、因故或依

法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

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

事長未指定或無法指定代理

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

之，每半年至少開會一次。 

    董事長未依規定召集，

經現任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以上以書面提出會議目的及

召集理由請求召集董事會議

時，董事長應自受請求之日

起十日內召集之。逾期不為

召集之通知，得由請求之董

事報經本府之許可，自行召

集之。 

    董事應親自出席會議，

無法親自出席時，除捐助章

程另有反對之規定外，得以

書面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

席；受託代理出席之董事，

以受一人委託為限，且其人

數不得逾董事總人數三分之

一。 

由董事長召集之，每年至少

應開會二次。 

    董事長未依規定召集，

經現任董事三分之一以上以

書面提出會議目的及召集理

由請求召集董事會議時，董

事長應自受請求之日起十日

內召集之。逾期不為召集之

通知，得由請求之董事報經

本府之許可，自行召集之。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

議，無法親自出席，得書面

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人員以

接受一人委託為限，且委託

比率以不超過董事出席人數

二分之一為限，如有第十五

條第一項所討論之重要事

項，不得委託代理出席。 

修訂。明定教育法人董事長

對內、對外之法律關係，置

有副董事長者之職責，及董

事長請假、因故或依法不能

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人之產

生方式、董事會定期召集之

次數之修訂。 

第十五條  董事會之決議事

項，應有全體董事過半數之

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

第十五條  教育法人董事會之

決議事項，應有過半數董事

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

一、配合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修

正重要事項決議門檻及重

要事項範圍。 



嘉義市政府公報   109 年 6 月份 

 24

同意行之。但下列重要事項

之決議應有全體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之出席，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同意，並經本府許可

後行之： 

一、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二、基金之動用。但財團法

人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十九條第四項第三

款所定之財團法人，

依捐助章程動用者，

不在此限。 

三、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

擔。 

四、董事之改選及解任。但

捐助章程另以全體董

事過半數之出席，出

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規定者，不在此限。 

五、法人擬解散之決定。 

        前項重要事項之討

論，應於會議十日前，將議

程通知全體董事及本府，並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之同意行之。但下列重要事

項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

董事之出席，以董事總額過

半數之同意，本府許可後行

之： 

一 章程變更。但有民法第

六十二條或第六十三條之情

形者，應先聲請法院為必要

之處分。 

二 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

擔。 

三 董事長及董事之選聘及

解聘。 

四 法人擬解散之決定。 

    前項重要事項之討論，

應於會議十日前，將議程通

知全體董事，並函報本府，

本府得派員列席。 

第十七條 教育法人應以設立

基金孳息及法人成立後所得

捐贈辦理各項業務。 

      教育法人用於有關目的

事業之支出，不得低於每年孳

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百分之

六十。但未達該支出比率且當

第十七條  教育法人應以設立

基金孳息及法人成立後所得

捐贈辦理各項業務。 

    教育法人用於有關目的

事業之支出，不得低於每年

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百分

之八十。但依規定提出年度

結餘經費、運用結餘經費具

一、 參照教育部審查教育事務

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

要點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六

款規定，教育法人用於有關

目的事業之支出，不得低於

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

入百分之六十。但未達該支

出比率且當年度結餘款超



嘉義市政府公報   109 年 6 月份 

 25

年度結餘款超過新臺幣五十

萬元，提出年度結餘經費、運

用結餘經費具體計畫書及該

經費預支年度，經本府查明同

意者，不在此限。 

 

體計畫書及該經費預支年

度，並經本府查明函請財政

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過新臺幣五十萬元，依規定

提出年度結餘經費、運用結

餘經費具體計畫書及該經

費預支年度，經教育部查明

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 次按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

標準第二條第一項第八款

規定，教育公益團體用於創

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

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

他各項收入百分之六十。但

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下或當年度結餘

款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已

就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年

度起算四年內與其創設目

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

畫，經主管機關查明同意，

不在此限。 

三、 為使教育法人目的事業支

出未達比例之結餘款運用

符合相關免稅規定，爰配合

修正。 

第十八條  教育法人辦理獎助

或捐贈業務者，應以符合章程

所定業務項目為限，並應符合

普遍性及公平性原則。 

    教育法人適用本法第二

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對單一

個別團體、法人或個人於每年

度所為獎助或捐贈之一定金

第十八條  教育法人辦理獎助

或捐贈業務者，應以符合章

程所定業務項目為限，並應

符合普遍性及公平性原則。

 

 

一、 按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規定，財團法人當

年度所為對個別團體、法人

或個人所為之獎助或捐贈

在一定金額以下者，得不受

當年度支出百分之十之限

制。該一定金額由主管機關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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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如下: 

一、當年度支出為十萬元以  

   下者，一定金額為一萬 

   元。 

二、當年度支出為三百萬 

   元至五百萬元者，一定 

   金額為五十萬元。 

三、當年度支出超過五百萬 

   元者，一定金額為一百 

   萬元。 

二、 參照教育部公告之教育財

團法人當年度對個別團

體、法人或個人所為一定金

額以下獎助或捐贈規定，並

審酌本市教育法人之規

模，明定適用本法第二十一

條第二項第三款所指之一

定金額。 

第二十條  經法院登記財產總

額達新臺幣一億元或當年度

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三百萬元

以上之教育法人，應將財務報

表委請會計師查核簽證。 

    前項委請之會計師，不得

於接受委託查核年度之前三

年度內曾受懲戒並公告確定。 

第二十條  財產總額或當年度

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上之教育法人，應將財務

報表委請會計師查核簽證。

    前項委請之會計師，不

得於接受委託查核年度之前

三年度內曾受懲戒並公告確

定。 

一、 按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

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

準第二條第三項規定，財產

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

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教育

團體，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

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

得稅者，應委託財政部核准

為稅務代理人之會計師查

核簽證申報。 

二、 次按教育部審查教育事務

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

要點第十五條規定，經法院

登記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一

億元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

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之教

育法人，應將財務報表委請

會計師進行財務報告查核

簽證。 

三、 本條第一項規定屢遭教育

法人反映財產總額一千萬

元之年度孳息收入根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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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支付高達兩萬元之簽

證費，爰將該金額參照免稅

標準及教育部規定，以符合

教育法人支用之現況。 

四、 另本市教育法人設立之財

產總額最低為新臺幣一千

萬元，為有效掌握教育法人

年度支出之情況，並參照教

育部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

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之教育

法人亦須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規定。衡酌本市教育法

人之規模，明定當年度收入

總額達新臺幣三百萬元者

亦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規定。 

第二十五條  教育法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本府應予糾正並

限期改善： 

一、違反法令、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者。 

二、違反設立許可條件、 

    捐助章程或遺囑者。 

三、管理、運作方式與設 

    置目的不符者。 

四、財務收支未取得合法 

    之憑證或未具完備 

    之會計帳冊者。 

五、隱匿財產或妨礙本府 

    依前條規定檢查者。 

六、對於業務、財務為不 

    實之陳報者。 

第二十五條  教育法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本府應予糾正

並限期改善： 

一、違反法令、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者。 

二、違反設立許可條件、 

    捐助章程或遺囑者。 

三、管理、運作方式與設 

    置目的不符者。 

四、財務收支未取得合法 

    之憑證或未具完備 

    之會計帳冊者。 

五、隱匿財產或妨礙本府 

    依前條規定檢查者。 

六、對於業務、財務為不 

    實之陳報者。 

配合法規名稱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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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經費開支不當者。 

八、其他違反本規則及相 

    關法令之規定者。 

    教育法人於收到糾正通

知後，應於限期內改善。 

七、經費開支不當者。 

八、其他違反本準則及相 

    關法令之規定者。 

    教育法人於收到糾正通

知後，應於限期內改善。 

第二十六條  教育法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本府得廢止其許

可，並通知該管法院及所在地

稅捐稽徵機關： 

一、經本府連續糾正二次而未

改善者。 

二、無正當理由停止業務活動

持續達二年，本府命其改

善，屆期不改善者。 

第二十六條  教育法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本府得依民法

第三十四條規定，撤銷其許

可，並通知該管法院及所在

地稅捐稽徵機關： 

一 經本府連續糾正二次而

未改善者。 

二 無正當理由停止業務活

動持續達二年以上者。 

一、修正主管機關得廢止許可之

條件。 

第二十七條  於本規則修正施

行前，已設立登記之教育法

人，與本法規定不符者，除財

團法人名稱、捐助財產總額、

法人董事產生方式外，應自本

規則修正施行後一年內補

正；屆期未補正者，主管機關

得廢止其許可，或解除全體董

事之職務。但情形特殊未能如

期辦理，並報經本府核准延長

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七條  本準則施行前已

設立之文教法人，與本準則規

定不符者，應於本準則施行後

辦理補正。但法人名稱及設立

基金總額不在此限。 

    前項補正期限由本府訂

之，逾期未補正者，本府得依

前二條規定辦理。但情形特殊

無法如期辦理，並報經本府核

准延長者不在此限。 

一、依據本法第六十七條規定，

明定教育法人須配合本法

補正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

施行。 

第二十八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

施行。 

一、配合法規名稱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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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中華民國 89 年 6 月 30 日 89 府法字第 47323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28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2.中華民國 91 年 5 月 16 日府法字第 0910034466 號令修正發布第 26 條條文。 

3.中華民國 109 年  月  日府法字第    號令修正 

第一條 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事宜，特訂定嘉

義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辦理。 

第三條 設立教育法人所捐助之財產總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一千萬元，其現金總額比率不得低於百分

之九十五。 

第十條 教育法人置董事或監察人，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董事之名額，以五人至二十五人為限，並須為奇數，其中一人為董事長，並得置副董

事長。置有監察人者，不得超過董事總名額三分之一。 

    二、董事須有五分之一以上具有從事目的事業工作經驗。 

    三、董事相互間有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關係者，不得超過其總名額三分之一。但性質特殊

經本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四、監察人相互間、監察人與董事間不得有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關係。但性質特殊經本府

核准者，不在此限。 

    五、外國人充任董事或監察人，其人數不得超過董事總名額或監察人總名額三分之一，並

不得充任董事長。 

    六、董事每屆任期不得逾四年；期滿連任之董事，不得逾改選董事總人數五分之四。監察

人之任期與董事同。 

    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給職。 

第十一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經費之籌集與財產管理及運用。 

     二、董事之改選及解任。 

     三、董事長之推選及解任。 

     四、內部組織之制定及管理。 

     五、工作計畫之研訂、審核及推行。 

     六、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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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八、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擬議。 

     九、合併之擬議。 

     十、其他捐助章程規定重要事項之擬議或決議。 

第十四條 董事長對內為董事會主席，對外代表教育法人。董事長請假、因故或依法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因故或依法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或無法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

理之。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每半年至少開會一次。 

     董事長未依規定召集，經現任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以上以書面提出會議目的及召集理由

請求召集董事會議時，董事長應自受請求之日起十日內召集之。逾期不為召集之通知，

得由請求之董事報經本府之許可，自行召集之。 

     董事應親自出席會議，無法親自出席時，除捐助章程另有反對之規定外，得以書面委託

其他董事代理出席；受託代理出席之董事，以受一人委託為限，且其人數不得逾董事總

人數三分之一。 

第十五條 董事會之決議事項，應有全體董事過半數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下

列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並經本

府許可後行之： 

     一、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二、基金之動用。但財團法人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四項第三款所定之財團法

人，依捐助章程動用者，不在此限。 

     三、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 

     四、董事之改選及解任。但捐助章程另以全體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規定者，不在此限。 

     五、法人擬解散之決定。 

     前項重要事項之討論，應於會議十日前，將議程通知全體董事及本府，並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 

第十七條 教育法人應以設立基金孳息及法人成立後所得捐贈辦理各項業務。教育法人用於有關目

的事業之支出，不得低於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百分之六十。但未達該支出比率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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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度結餘款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提出年度結餘經費、運用結餘經費具體計畫書及該

經費預支年度，經本府查明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十八條  教育法人辦理獎助或捐贈業務者，應以符合章程所定業務項目為限，並應符合普遍性及

公平性原則。 

     教育法人適用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對單一個別團體、法人或個人於每年度所為

獎助或捐贈之一定金額如下： 

     一、當年度支出為十萬元以下者，一定金額為一萬元。 

     二、當年度支出為三百萬元至五百萬元者，一定金額為五十萬元。 

     三、當年度支出超過五百萬元者，一定金額為一百萬元。 

第二十條 經法院登記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之教育

法人，應將財務報表委請會計師查核簽證。 

     前項委請之會計師，不得於接受委託查核年度之前三年度內曾受懲戒並公告確定。 

第二十五條 教育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應予糾正並限期改善： 

      一、違反法令、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二、違反設立許可條件、捐助章程或遺囑者。 

      三、管理、運作方式與設置目的不符者。 

      四、財務收支未取得合法之憑證或未具完備之會計帳冊者。 

      五、隱匿財產或妨礙本府依前條規定檢查者。 

      六、對於業務、財務為不實之陳報者。 

      七、經費開支不當者。 

      八、其他違反本規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者。 

      教育法人於收到糾正通知後，應於限期內改善。 

第二十六條 教育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廢止其許可，並通知該管法院及所在地稅捐稽徵

機關： 

      一、經本府連續糾正二次而未改善者。 

      二、無正當理由停止業務活動持續達二年，本府命其改善，屆期不改善者。 

第二十七條 於本規則修正施行前，已設立登記之教育法人，與本法規定不符者，除財團法人名稱、

捐助財產總額、法人董事產生方式外，應自本規則修正施行後一年內補正；屆期未補

正者，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或解除全體董事之職務。但情形特殊未能如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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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報經本府核准延長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八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GPN：2009000059 

 


	109年6月份嘉義市政府公報
	法規
	◆檢送修正「嘉義市公墓火化場殯儀館及納骨堂收費標準表」乙份，本收費標準表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附錄
	公告
	◆公告受理「109年度建築物階段性補強」補助申請
	◆公告自109年4月22日起至109年12月15日，委託春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本市柴油車輛主動檢測業務與規劃設置空氣品質維護區等相關工作
	◆公告承正營造有限公司准予增資登記暨晉升為甲等綜合營造業
	◆公告公開展覽「變更嘉義市都市計畫(部分商業區為道路用地、部分道路用地為商業區、部分人行廣場用地為道路用地、部分廣場用地為廣場兼停車場、道路用地、部分社教用地為公園、停車場、道路用地、部分綠地為公園、道路用地)」暨「變更嘉義市都市計畫(建國二村、復興新村地區)細部計畫(配合主要計畫個案變更)」書、圖，並徵求公民或團體意見
	◆預告「嘉義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名稱及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